附件2
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115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生招生准考證

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（此由本校承辦人員填寫）
	考生
姓名
	
	原就讀
學校
	
	請貼二吋
正面半身
脫帽相片

	
	
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
	
	

	住家
電話
	(    )
	聯絡手機
	
	
	
	

	聯絡
地址
	□□□
	

	考試試程表
考試日期：115年7月21日（星期二）
	
	
	

	           科目
  試程     
	國文
	英文
	數學/藝才術科
	口試
	
	

	考試時間
	08:10
|
09:00
	09:10
|
10:00
	10:10
|
11:00
	11:10
|

	
	

	到考查證
監試人員簽章
	
	
	
	遲到超過15分鐘到場者不准入場考試。考試不得提早出考場
	
	

	應補繳證件
	□成績證明           □照片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□出缺曠獎懲紀錄    □報名費               
	
	


　　　　
注意事項︰
1.考生請按各節考試公告時間入場，准考證與國民身分證須置於桌面左上角。遲到超過15分鐘到場者不准入場考試。考試不得提早出考場。
2.考生應自行檢查桌角姓名與准考證是否相符，若有錯誤，應立即向監試人員反映。
3.文具自備，測驗時不得向他人借用。
4.非應試用品，如發聲設備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、PDA等通訊器（應關機並卸除電源，避免發出聲響）。
5.答案卷、試卷與准考證不得塗寫不相干之文字及標誌。
6.答案限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直接作答於答案卷上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7.考生不得將試題卷及答案卷攜出試場，違者該科不予計分。
8.准考證須妥為保存，如有損毀或遺失，應於測驗當日攜帶身分證件及本人二吋相片1張，至教務處申請補發。
[bookmark: _GoBack]9.報考音樂班、美術班者考國文、英文加術科測驗，數學不考，音樂班須自備樂器；美術班加考素描，須自備素描工具，紙張由本校提供。
